





燕政发〔2023〕22号

燕崖镇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有关工作的
通知

各村，有关部门单位：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鲁政字〔2023〕17号)有关要求，为扎实做好我镇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经镇党委、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对五年来全镇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情况的一次全面“体检”，关乎我镇形象、我镇荣誉和政府统计公信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重要意义，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以对发展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把经济普查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明确工作职责，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开展经济普查的工作合力。
二、科学高效做好普查的组织实施
[bookmark: _GoBack]成立由镇党委书记、镇长任“双组长”，分管经济的领导任副组长，有关单位为成员的镇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负责经济普查工作的统筹协调、督促指导等工作，及时研究解决普查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行政村要从经济普查工作实效出发，成立相应的普查办公室，明确职责任务，抓好工作落实，做好工作保障，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确保普查各阶段工作落到实处。
三、组织开展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的选聘培训
镇普查机构负责指导村级普查“两员”的选聘及管理工作，把政治觉悟高、业务素质好、沟通能力强、熟悉企业状况的人员充实到普查队伍中；做好镇、村普查“两员”业务培训，实行考试合格持证上岗，确保“两员”做到“懂政策懂业务、能沟通善交流、会算会指导”
四、做好经费保障和宣传服务工作
镇财政要为普查工作提供足额经费，确保经费按时拨付到位，保障普查工作顺利开展。镇、村两级普查“两员”，深入解读普查法律法规，引导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要切实强化服务意识，聚焦普查对象配合难等问题，多动员、多解释、多沟通，为普查对象做好答疑解惑，积极争取普查对象的理解支持，全面完整真实填报经济普查报表。
五、坚持依法依规普查
以求真务实精神做好普查工作，以客观准确的普查数据反映全镇经济状况。各行政村、各有关部门要指导普查工作人员和普查对象严格按照统计法律法规，依法规范进行普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更不得伪造、篡改数据。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个人信息，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布普查数据。

[bookmark: _Hlk132128926]附件1：燕崖镇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2：燕崖镇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燕崖镇人民政府
2023年4月13日









附件1
第五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组  长：于  庆   党委书记
    郭传祥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 张  栋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成  员：李  磊   办公室主任
朱西平   财政所所长
周生亮   工信投资办主任
宋速刚   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任大云   民政所所长
高  平   农经站站长
秦立刚   十里八乡党建共同体党委专职副
书记、朱家户责任区书记
娄  波   红旗党建共同体党委专职副书记、红旗责任区书记
李  芳   樱山红党建共同体党委专职副书记、燕子崖责任区书记
            孟庆生   安乐党建共同体党委专职副书记、安乐责任区书记
李树举   统计站副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张栋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统计站负责经济普查工作的安排和调度。
附件2
第五次经济普查专班名单

  组  长：张  栋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成  员：李树举  统计站副站长                    
公晓燕  专班工作人员              
          齐修云  专班工作人员
徐  晴  党建共同体工作人员                  
    沈  浩  党建共同体工作人员              
          杜晓倩  党建共同体工作人员             
          任相峰  党建共同体工作人员             
工作专班职责:
1.严格按照全国第五次经济普查方案的具体要求、时间节点、质量标准、科学规范开展各项工作;对涉及个人和单位的普查信息具有保密义务。
2.负责普查前期资料的搜集、整理、归档
3.负责辖区内普查区的划分:普查“两员”的选调、培训，确保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办公经费的组织实施。
4.负责辖区内普查资料的收集、行业编码、数据汇总、数据验收、数据评估等相关普查工作。
5.负责普查专用工具的分配、管理及其他工作。
工作专班分工:
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由镇财政所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宣传动员方面的事项，由镇宣传办做好有关工作;涉及机关和事业单位名录方面的事项，由镇人事负责和协调;涉及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基层自治组织名录方面的事项，由镇民政办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对象行业管理及相关职能服务的事项，由镇工信投资办负责和协调。   
      
